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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: 000025、200025      股票简称：特力 A、特力 B   公告编号: 2022-038 

 

深圳市特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经营期限届满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 

深圳特发华日汽车企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特发华日”）

为深圳市特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

公司”）之控股子公司。近日，公司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（以下简称“监管局”）《撤销商事登记决定书》（深市监

撤登〔2022〕罗 1 号）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具体情况 

（一）针对特发华日变更登记一事，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罗湖监管局拟对特发华日举行听证，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6

月 22 日、2022年 7 月 1 日、2022 年 7 月 8 日在《证券时报》

《香港商报》、巨潮资讯网登载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经营期限

届满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30）、《关于控股子

公司中止听证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34）、《关于控股

子公司收到听证通知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37）。 

（二）2022 年 7月 15 日，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监

管局对特发华日变更登记事项举行了听证。 

（三）2022 年 7 月 27 日，特发华日收到监管局送达的

《撤销商事登记决定书》（深市监撤登〔2022〕罗 1 号），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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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《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

规定》的相关规定，监管局决定撤销特发华日 2022 年 1 月 24

日变更登记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理决定，可在接到决定书

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深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

六个月内直接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

或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理不停止执行。 

二、风险提示 

（一）针对本次决定，公司不排除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

讼主张公司权益，但复议或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理不停止执行。

因此，根据监管局的决定，特发华日的经营期限于 2022 年 3

月 13 日届满。 

（二）鉴于特发华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之诉尚未做出最

终生效判决，详见公司登载在《证券时报》《香港商报》及巨

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

收到一审民事判决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35），为避

免特发华日陷入僵局，本公司积极与特发华日工商登记的股

东——日本中京自动车株式会社、日本 ACU 企业株式会社（以

下合称“日方企业”）进行磋商，但日方企业拒绝延迟特发华

日经营期限。因此，本公司将按照监管局的决定，严格遵照法

律法规规定，推进特发华日经营期限届满的后续事项。 

（三）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华日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日丰田”）业务经营场所为特发华日所

有的物业，基于特发华日面临清算的风险，公司将在前期工作

基础上，结合公司战略发展，深入研究华日丰田的未来方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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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鉴于特发华日仍涉及诉讼，特发华日相关的事项短

期内尚处于不确定性，公司将通过一切合法途径主张公司权

益，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，并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

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市特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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